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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願離婚後，⽬前為監護權及扶養權共有，但前夫限制我與⼩孩通話、會⾯及同
住

狀況說明：
⼩孩⽬前3歲及8歲。兩願離婚後，⽬前為監護權及扶養權共有，婚後財產未分配。⽬前妻⼦已搬離原居
住地。
前夫以「⼩孩應居住在⽬前的戶籍地（同原居住地）」為由，不允許其妻平⽇與⼩孩同住，並要求其妻
⼦只能隔週的週五晚上7點接⾛⼩孩，並在週⽇晚上7點前送回⼩孩⾄前夫的住所。
平⽇前夫不讓其妻與⼩孩⾒⾯，連打電話給⼩孩都需要經過他同意才能接聽電話 。
問題（1）上述前夫是否違反善意⽗⺟原則？
問題（2）由於⽬前待第⼀次調解，預計到開庭最快要經過半年才會有法院的親權判定結果，在此之前
，妻⼦是否能聲請更為平均的⼩孩照護、相處時間？若可以聲請，前夫是否可以拒絕？

 陳琦姸（認證法律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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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提問⼈的問題已涉及具體個案，以下只就開庭期間雙⽅對於⼩孩的⾒⾯、照顧爭執，⾒不到⼩孩等問題，
說明可以向法院聲請「暫時處分」。具體個案的解析及進⼀步的法律意⾒，建議提問⼈備妥相關資料，諮詢律
師等專業法律⼈⼠。

打官司是⻑時間的過程，等到法院裁判確定通常要好幾個⽉或幾年。為了因應官司期間的緊急狀況，家事事件
的官司期間，當事⼈可以向法院聲請「暫時處分」，要求對⽅或其他關係⼈在裁判確定前要遵守某些事項，或
禁⽌做某些⾏為[1]，避免造成難以回復的損害。
這樣的聲請也常出現在爭執⼩孩親權的案件，例如沒有跟⼩孩同住的⼀⽅在官司期間也⼀直無法⾒到⼩孩，可
以請法院核發暫時處分，讓⼩孩定時跟⾃⼰會⾯交往，避免裁判確定前⼩孩⻑期無法得到⽗愛或⺟愛。

然⽽聲請暫時處分要釋明為什麼需要聲請暫時處分等事由[2]，讓法院綜合判斷是否准許，當然不是聲請就會得
到。聲請暫時處分，常需要注意的有以下2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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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司進⾏期間，可以聲請「暫時處分」因應緊急狀況

聲請暫時處分要注意的事項

時間點：法院受理本案「後」才能聲請（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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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未成年⼦⼥親權、會⾯交往的爭執為例，必須有⼀⽅已經向法院提告，請求法官審理⼩孩的親權歸誰或未來
如何會⾯交往（也就是「本案」），才可以在法院審理期間再聲請⼀個暫時處分的案件，請求法官決定官司期
間⼩孩的會⾯交往⽅式或主要照顧者；如果只是向法院聲請調解，不是提告，法院認為這件有必要核發暫時處
分，也可以告知關係⼈提出暫時處分的聲請[3]。
所以案件還沒進⼊法院前，或者法院裁判已經確定了，都不可以聲請暫時處分。

因為暫時處分是為了因應官司期間的緊急狀況[4]，如果沒有急迫或必要，也就不需要另外核發暫時處分。
但什麼時候急迫⽽必要，需要依個案事實認定，沒有量化的標準。例如同樣是⼩孩親權、會⾯交往的事件，有
的案件是⼩孩被⽗親帶離，沒有辦法跟原本⼀起住的⺟親同住，只能短暫視訊，法院就認為官司期間很⻑，⼩
孩不能⻑期缺乏⺟愛、不接觸媽媽這邊的親戚，所以認為確實需要保障⼩孩在官司期間跟這些親屬相處的機
會[5]。相反地，另⼀個案件則是官司期間沒有同住的⼀⽅都有跟⼩孩接觸、共進晚餐，對⽅也不排斥，這時候
還聲請會⾯交往的暫時處分，法院就認沒有急迫必要，駁回聲請[6]。

如果法院核准了暫時處分，對⽅拒絕、不願意遵守，就可以向法院聲請強制執⾏[7]。
 

關於暫時處分的相關說明，可以進⼀步參考：陳⼜溥（2022），《簡介家事⾮訟事件的暫時處分制度》。

由於您的問題涉及到具體個案，及在您的個案中可能需要更進⼀步的法律意⾒，無論是本案的善意⽗⺟原則或
是暫時處分制度，這些都需要專業法律⼈視您的具體情況提供諮詢或服務。
法律百科是共享知識的平臺，並未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律服務媒合，建議您備妥資料，尋求專業律師的服
務。法律諮詢的管道，可以參考問答：《除了在法律百科網站提問與直接找律師協助以外，請問哪裡可以找到
⾯對⾯法律諮詢的管道？》當中列出的法律諮詢資源，⽂章：《我需要找律師嗎？有什麼管道可以找律師或是
尋求法律諮詢呢？（下）》。

註腳

案件必須有「急迫性」和「必要性」（⼆）

暫時處分可以強制執⾏

建議您尋求法律諮詢

   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、3項：「
I 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⾮訟事件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，認有必要時，得依聲請或
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。但關係⼈得處分之事項，⾮依其聲請，不得為之。……
III 第⼀項暫時處分，得命令或禁⽌關係⼈為⼀定⾏為、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。」

[1]

   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2項：「關係⼈為前項聲請時，應表明本案請求、應受暫時處分之事項及其事由
，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。」

[2]

   家事事件法審理細則第56條第1項：「關係⼈聲請家事⾮訟事件之調解，於程序終結前，法院認為有
命為暫時處分之必要者，宜曉諭關係⼈為暫時處分之聲請。」

[3]

   家事事件法第85條⽴法理由：「⼀、基於家事⾮訟事件之職權性及合⽬的性，並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
前之緊急狀況，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⽣之危害，爰於第⼀項前段規定法院就已繫屬之家事

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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 暫時處分，未成年⼦⼥，親權，會⾯交往，家事⾮訟

⾮訟事件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。」
   參考最⾼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212號⺠事裁定。[5]

   參考最⾼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877號⺠事裁定。[6]

   家事事件法第87條第2項：「暫時處分之裁定得為執⾏名義。」[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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